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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，并对外公示。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，应当明确执法人员

的姓名、单位、性别、执法证号、执法岗位情况等身份信息。

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随人员单位变动、岗位调整等情况动态

调整。

第八条 在实施检查前，根据检查方案中检查对象的类

型、数量和地域，通过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部门

协同监管平台-河南）”，从检查对象名录库中随机抽取检

查对象；从执法人员名录库中根据需要执法人员的特长、数

量随机抽取执法检查人员。

第九条 检查对象名单和检查人员名单抽取，应由检查

机构会同本单位纪检监察机构共同实施。要制作现场抽取笔

录和现场照片、录音、录像等证据资料，记录抽查过程，确

保全程留痕，责任可追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第十条 对专业性较强的监督检查工作，一般应当采取

定向抽查的方式，设定类别条件选择被检查对象，或者同时

设定资质资格条件选择执法检查人员。

第十一条 合理确定随机抽查比例和频次。随机抽查的

比例和频次根据本部门监管对象情况合理确定，以不影响公

正与效率为前提，既要保证必要的抽查覆盖面和工作力度，

又要防止检查过多和执法扰民。

第十二条 抽取的执法检查人员与被检查对象有利害关

系的，应依法回避。回避可采取与其他执法检查人员交换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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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对象的方式，也可以采取不参与本次执法检查的方式。

确定不参与本次执法检查的，再次抽取替代执法检查人员。

在一定周期内对同抽查对象不得由同一执法检查人员实施

检查。对同一抽查对象实施检查，选派执法检查人员不得少

于 2 人

第十三条 在检查、抽样、检测等各项工作结束后 5 个

工作日内，完成检查报告。检查报告应当包括检查时间、检

查内容、检查情况、对被检查人评价，以及处理意见和建议

等内容。检查档案要及时归档并妥善保管。

对需要经过检验检测的，应将检验检测结果书面告知被

检查对象。被检查对象未在异议期内提出异议的，在异议期

届满后 5 个工作日内，完成检查报告。被检查对象在异议期

内提出异议的，应进行复检，在收到复检结果并将复检结果

书面送达被检查对象后 5 个工作日内，完成检查报告。

第十四条 对检查发现的违法行为，做出是否予以行政

处罚、移送其他行政机关、移送司法机关等决定，并依法进

行公示。

第十五条 将检查结果纳入监管对象的信用记录，录入

河南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监管警示系统，实现河南省公共信

用信息平台和“信用河南”的查询和共享功能，实行信用约

束和联合惩戒。

第十六条 开展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工作，应当严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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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制度，遵守工作纪律，依法行政、廉洁执

法。

第十七条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不依照本《实施细则》开

展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工作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依法依纪

追究责任。

第十八条 本细则自 2020 年 1 月 9 日起施行。


